沂源县公证处
公证法律咨询
	事项类别
	公益服务（依申请服务）

	事项内容
	根据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，提供公证法律咨询。

	事项依据
	《公证法》、《公证程序规则》及相关法律法规

	办理机构
	承办科室
	业务科

	
	配合科室
	综合科

	其他配合部门
	无

	联系方式
	承办科室主办人员
	

	
	办公电话
	0533-3241352

	服务能力
	配备专业公证人员提供公证咨询

	服务期限
	长期

	是否收费
	否
	收费标准
	无

	收费依据
	无

	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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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备  注
	


沂源县公证处事项服务指南
一、事项名称

公证法律咨询

服务内容

公证法律咨询

三、办理依据、办理要求

（一）办理依据

《公证法》、《公证程序规则》及相关法律法规

（二）办理要求

    严格按照《公证法》、《公证程序规则》及相关法律法规办理。

四、所需材料

无

五、工作流程（服务流程）

（一）申请

（二）受理

    （三）解答

六、工作地点
  沂源县鲁山路86号政务服务中心公证窗口

七、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

    工作时间：周一至周五

   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理。

八、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

    否
联系人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任相锋        

职务：公证处主任

联系方式：0533-32413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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沂源县公证法律咨询办理流程图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办机构：沂源县公证处窗口  

服务电话：0533-3241352

监督电话：0533-3258331          

沂源县公证处
为社会提供公证服务，承担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，承担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申请办理的其他公证事项

	事项类别
	公益服务（依申请服务）

	事项内容
	承担合同；继承；委托、声明、赠与、遗嘱；财产分割；招标投标、拍卖；婚姻状况、亲属关系、收养关系；出生、生存、死亡、身份、经历、学历、学位、职务、职称、有无违法犯罪记录；公司章程；保全证据；文书上的签名、印鉴、日期，文书的副本、影印本与原本相符的公证工作；根据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，公证机构可以办理下列事务：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由公证机构登记的事务；提存；保管遗嘱、遗产或者其他与公证事项有关的财产、物品、文书；代写与公证事项有关的法律事务文书；承担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申请办理的其他公证事项。

	事项依据
	《公证法》、《公证程序规则》及相关法律法规

	办理机构
	承办科室
	业务科

	
	配合科室
	综合科

	其他配合部门
	无

	联系方式
	承办科室主办人员
	

	
	办公电话
	0533-3241352

	服务能力
	配备专业公证人员办理公证业务

	服务期限
	长期

	是否收费
	是
	收费标准
	

	收费依据
	鲁发改成本〔2021〕829号

	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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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备  注
	


沂源县公证处事项服务指南
一、事项名称

公证法律服务

服务内容

承担合同；继承；委托、声明、赠与、遗嘱；财产分割；招标投标、拍卖；婚姻状况、亲属关系、收养关系；出生、生存、死亡、身份、经历、学历、学位、职务、职称、有无违法犯罪记录；公司章程；保全证据；文书上的签名、印鉴、日期，文书的副本、影印本与原本相符的公证工作；根据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，公证机构可以办理下列事务：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由公证机构登记的事务；提存；保管遗嘱、遗产或者其他与公证事项有关的财产、物品、文书；代写与公证事项有关的法律事务文书；承担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申请办理的其他公证事项。

三、办理依据、办理要求
（一）办理依据
《公证法》、《公证程序规则》及相关法律法规

（二）办理要求

    严格按照《公证法》、《公证程序规则》及相关法律法规办理。

四、所需材料
1.当事人身份证明；

2.委托他人代为申请办理公证需提供《授权委托书》； 

3.申请办理公证的文书；

4. 申请公证事项的证明材料。

5、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。

五、工作流程（服务流程）
（一）申请

（二）受理

    （三）办理

（四）出证

六、工作地点
  沂源县鲁山路86号政务服务中心公证窗口

七、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

    工作时间：周一至周五

    办理时限：10日内办结。

八、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
    收费，依据为：鲁发改成本〔2021〕829号
联系人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任相锋        

职务：公证处主任

联系方式：0533-32413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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沂源县公证事项一链办理流程图
★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：鲁发改成本〔2021〕829号
● 审批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《公证程序规则》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个工作日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8个工作日

  办理程序

文件传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内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1个工作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窗口外         窗口内  

承办机构：沂源县公证处窗口  

服务电话：0533-3241352

监督电话：0533-3258331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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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承办    登记





1.当事人身份证明；2.委托他人代为申请办理公证需提供《授权委托书》； 3.申请办理公证的文书；4. 申请公证事项的证明材料。5、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。





组织人员对当事人提供的书面材料真伪性进行调查核实


质检员对公证书原稿及公证材料核实情况进行审查并签署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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